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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

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

关于鼓励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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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〈以下

简称"缔约双方.， ), 

愿鼓励和保护缔约-方的投资者在缔约另-方领土内投资，并

为之创造良好的条件，

根据相互尊重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原则，为发展两国的经济合作，

达成协议如下:

第 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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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本协定内 g

-、 "投资"一词系指依照接受投资缔约一方的法律和法规在

其领土内所投入的各种资产，尤其是:

(- )动产和不动产及财产权利，

〈二〉在企业和公司中的股份或其他形式的参股，

〈三〉金钱请求权或具有经济价值的行为请求板，

〈四〉著作板，工业产权，专有技术和工艺，

〈五〉依照法律或合同授予的从事经济活动的权利，尤其是勘 !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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探和开发自然资源的权利。

二、 "投资者"一词对缔约任何-方系指 g

一根据缔约一方法律和法规为其公民的自然人，

一根据缔约一方领土内的现行法律和法规设立的企业和公司，

但条件是自然人、企业或公司根据缔约-万法律和法规应有权

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进行投资。

三、 "收益"一词系指由投资所产生的款项，包括，但不限于

利润、股息、利息和提成费。

四、 "领土"一词系指 z

一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领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。

一缔约-方按照国际法对其行使主权权利或管辖权并对其自然

资源进行勘探、开采.开发、采掘和保护的上述领土的领海外围海

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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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条

-、缔约-方应鼓励缔约另-方的投资者在其领土内投资，并

依照其法律和法规允许此种投资。

二、缔约-方将根据其法律和法规为在其领土内从事与投资有

关活动的缔约另-方公民获得签证和工作许可提供协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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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

一、缔约-方应在其领土内保障缔约另-方投资者的投资和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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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投资有关的活动受到公平的待遇和保护。

二、本条第-款所述的待遇，应不低于给予任何第三国投资者

的投资和与投资有关的活动的待遇。

三、本条第一、二款的规定不适用于缔约-方根据下述情况对

任何第三国投资者或其投资提供的或将提供的优惠和特权 2

〈一〉参加自由贸易区，关税或经济同盟，经济互助组织或者

缔约一方在本协定签署前生效的向上述组织参加者提供类似优惠和

特权的国际协定，

〈二〉关于税收问题的国际协定和其他税收协议，

〈三〉关于边境贸易问题的协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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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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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缔约-方投资者在缔约另-方领土内的投资不得被实行国

有化、征收或者对其采取具有类似固有化、征收效果的其他措施

〈以下简称"征收" )，除非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，依照法律确定

的程序，在非歧视性基础上并给予补偿时才可采取此种措施。

二、本条第-款规定的补偿应根据投资在通过或宣布征收决定

前一天的实际价值计算。

补偿的支付不应无故迟廷，补偿应能兑换并自由地从缔约-方

领土内汇到缔约另-方领土内。

三、缔约-方的投资者在缔约另-方领土内的投资，如果由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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战争、紧急状态、国内骚乱和其他类似情况而遭受损失，若在其领

土内进行投资的缔约-方采取补偿损失措施或其他有关措施，其给

予该投资者的待遇不应低于给予任何第三国投资者的待遇。

第五条

缔约一方应依照其法律和法规，保证缔约另-方投资者在履行

全部纳税义务后汇出与投资有关的款项，包括:

(- )本协定第一条第三款确定的"收益"，

〈二〉投资的全部或部分清算款项，

〈三〉与投资有关的贷款协定的支付，

〈四〉技术援助、技术服务和管理费的支付，

〈五〉缔约另-方公民在缔约前者-方领土内进行与投资有关

的工作和服务并依照法律和法规规定的数额所获得的工资和其他酬

〉 金。

第六条

本协定第四舍、第五条所述的款项汇出，应依照在其领土内进

行投资的绪约-方汇出当目的官方汇率进行。

第七条

本协定适用于-九八五年-月-目之后进行的全部投资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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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

-、缔约双方对本协定的解释或适用所产生的争议应尽可能通

过外交途径解决。

二、如在缔约-方提出争议之目起六个月内通过该方式不能解

决争议，根据缔约任何-方的要求，应将争议提交专设仲裁庭二

三、仲裁庭由三名仲裁员组成，按下列方式设立 g 在缔约一方

收到缔约另-方关于将争议提交仲裁的书面通知之目起的两个月内

缔约每-方应各任命一名仲裁员。该两名仲裁员应在第二名仲裁员

任命之目起两个月内推举-名与缔约双方均有外交关系的第三国国

民为第三名仲裁员，并经缔约双方同意担任首席仲裁员。

四、如果在收到关于将争议提交仲裁庭的书面通知后四个月内

仲裁庭尚未组成，缔约任何-方在无其他约定时，可以提请国际法

院院长作出必要的任命。如果国际法院院长是缔约任何一方的公

民，或由于其他原因不能厦行上述职责，应请国际法院中非缔约任

何一方国民的资深法官作出必要的任命。

五、仲裁庭应自行制定其程序规则。仲裁庭应依据本协定的规

定和公认的国际法原则作出裁决。

六、仲裁庭的裁决以多数票作出。裁决是终局的，对缔约双方

具有拘束力。应缔约任何-方的请求，仲裁庭应说明其裁决的理由。

七、缔约每-方应负担与其任命的仲裁员活动有关的费用及参

加仲裁程序代表的费用。与首席仲裁员活动有关的费用及其他费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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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缔约双方平均负担。

第九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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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、缔约-方与缔约另-方投资者之间任何有关征收补偿数额

的争议可提交仲裁庭。

二、该仲裁庭应按下列方式逐案设立 s 争议双方应各任命一名

仲裁员，该两名仲裁员推举-名与缔约双方均有外交关系的第三国

国民为首席仲裁员。头两名仲裁员应在书面通知争议提交仲裁之目

起的两个月内任命，首席仲裁员应在四个月内推选。如在规定的期

限内，仲裁庭尚未组成，争议任何-方可提请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

院主席作出必要的任命.

三、仲裁庭应自行制定其程序规则，在此种情况下仲裁庭在制

定程序时可以参照斯德哥尔摩商会仲'民院规则.

四、仲'民庭的'民决以多数果你也.裁决是终局的，对争议双方

具有拘束力。绪约每-方根据各自的法律应对执行仲裁庭裁决承想

义务.

五、仲'民庭应根据本协定的规定，在其领土内进行投资的缔约

-方的法律和法规〈包括其冲突规范〉以及公认的国际法原则作出

裁决.

六、争议每-方应负担与其任命的仲'良员活动有关的费用及参

加仲'民程序代表的费用，与首席仲'民员活动有关的费用及其他费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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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十第

如果缔约-方根据其法律和法规或缔约双方为其成员的国际协

定给予缔约另-方投资者的投资或与投资有关的活动的待遇较本协

定的规定更为优惠，应从优适用。

条-十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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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、缔约双方代表可根据需要为下述目的进行会晤:

(- )研究本协定的适用问题，

〈二〉就投资的法律问题和进行投资的可能性交换馆息，

〈三〉解决目投资引起的争议，

〈四〉研究与授资有关的其他事宜，

〈五〉研究关于本协定可能的修改和补充的建议@

二、若俯约-方建议就本象第-款所列的任何事宜进行碰商，缔

约勇-方应及时作出反应.司量商可轮流在莫斯科和北京举行。

条--第 咛 十

-、本协定于缔约双方在相互书茵通知巳完成各自国内法律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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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之日后的第三十天开始生效，有效期为十五年。

二、如缔约-方未在本条第-款规定的有效期期满前至少一年

书面通知缔约另一方终止本协定，本协定将继续有效。

三、本协定第-个十五年有效期期满后，缔约一方可随时书面

通知缔约另一方终止本协定。该通知自缔约另-方收到之日起十二
~Il 

个月后生效。

四、第-至第十一条的规定对本协定终止之目前进行的投资应

自本协定终止之目起继续有效十五年。

由各自政府正式授权其签字代表签署本协定，以昭信守。

本协定于-九九0年七月二 t- 目在北京签订。-式两份，每

份都用俄文和中文写成。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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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

代 表代 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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